
           行政执法公示内容
一、执法主体

（一）单位名称：防城港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二）单位类别（性质）：行政单位

（三）执法人员名录：

 1.行政执法人员名录

    潘巧玲、邓丽丽

 2.协助执法人员名录：

    覃隆胜、黄广丽

二、执法依据

（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二）地方性法规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三）部门规章：《防城港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关于印发行政审批事项承接工作方案》
（四）地方政府规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取消下放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桂政发〔2014〕69号)、《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关于承接调整下放和不再实施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防政发〔2015〕5号）

三、执法权限（职权）

行政许可（共1项）

许可事项：华侨回国定居办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华侨回国定居办理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四、执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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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监督举报方式

（一）监督举报地址：防城港市行政中心区红树林大厦东塔12楼1201室

（二）监督举报电话：0770-2818385

（三）监督举报网站：www.fcgs.gov.cn/wqb

（四）监督举报邮箱：fcgswqb2015@163.com

（五）处理反馈程序：收到投诉后，能立即回复的，应以电话或书面形式立即给予回复。不能立即回复，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应尽快了解情况后给予回复；回复时限一般不超过15天，如不能按时回复，应在时限内给投诉人说明原因。
六、其他执法信息公示

（一）执法公示制度

（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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